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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

29日以传真和书面的方式送达与会人员,2014年5月8日在内蒙古阿拉善经济

开发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6名，实到6名。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德禄先生

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补刘苗夫、王岩和陈云泉先

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为9人。 鉴于赵玉怀、王玉宝和

程同海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的实际情况 （详见分别于

2013年10月15日、2014年5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赵玉怀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公告》和《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辞职的公告》。），经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总公司提名，增补刘苗

夫、王岩和陈云泉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苗夫：男，196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

盐业总公司价格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和处长兼企业发展部副主任，中国盐业总

公司副总经济师、资产运营部主任兼价格处处长，中国盐业总公司资产运营部

部长。 现任中国盐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战略发展部部长。

王岩：男，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历

任江苏省盐业公司东山电厂办公室秘书、团支部书记；江苏盐业报社编辑、记

者、采访部主任、副总编辑；江苏省盐业集团公司办公室秘书，江苏省盐业集团

公司党委干部处、人力资源处、江苏省盐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江苏省盐业

集团南京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南京市盐务管理局副局长；

常州市盐务局局长、书记，江苏省盐务管理局常州运销办事处主任，常州盐业

公司经理；中盐常化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国盐业总公司专营事业

部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盐业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

陈云泉：男，197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内蒙

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中国海洋大学兰太药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会计师，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主任，中盐青

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 现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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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

月29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 201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监事会主

席杨秀林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4名，实到监事4名。 公司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

定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补邹俭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为5人。鉴于目前公司监事会成

员4人的实际情况，经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总公司提名，增补邹俭先

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候选人简历：

邹俭：男，196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盐

业总公司会计，处长助理、主任助理，财务部副主任，副总会计师、财务部主任，

监察审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监察审计部部长。 现任中国盐业总公司监察审

计部（法律事务部）部长。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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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1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研发中心九楼三会议室（云南省曲靖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

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48,655,638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0.89

（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

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

人，副董事长陈进先生、董事王峰先生、独立董事朱锦余先生、赵翠青女士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张杰先生、职工监事谢

开龙先生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

管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848,331,970 99.96 247,768 0.03 75,900 0.01

通过

2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848,286,464 99.96 295,514 0.03 73,660 0.01

通过

3

《

公司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4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

848,324,930 99.96 303,908 0.04 26,800 0.00

通过

5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6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7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向金融机构

申请新增融资额度的议案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8

《

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融资

工具的议案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9

《

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

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

848,286,464 99.96 285,314 0.03 83,860 0.01

通过

10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11

《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云南北方

驰宏光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848,324,470 99.96 247,308 0.03 83,860 0.01

通过

12

《

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继续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

案

》

18,781,263 98.07 285,314 1.49 83,860 0.44

通过

13

《

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18,819,269 98.27 247,308 1.29 83,860 0.44

通过

其中，第12、13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将其所持829,505,201表决权股份数进行了回避表决。

第10、11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汤建新律师和吴伟律师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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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0.01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按

5%

税负代扣

所得税

，

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095

元

；

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按

10%

税负代扣所得

税

，

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09

元

；

其他股东公

司不代扣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1

元

。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15

日

● 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16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21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2014年3月28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4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5月16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8,002,591,02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税），扣税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95元，共计派发股利80,025,910.27元。 实施后总

股本为8,002,591,027股,增加0股。

（四）扣税情况：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2012�年11�月16�日财政部发

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 有关规定， 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095�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本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

年）的，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5%。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

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1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2009� 年1� 月23�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所得税

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009元派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

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1）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

税凭证；（2）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3）该类股

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

得的证明文件， 由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则不代扣代缴10%企业所得

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0.01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

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公司将按照规定代扣代缴 该类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15

日

(二)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16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21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5月15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472-2189528、2189529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关于审议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5月9日

■ 2014年5月9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17

D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27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5月5日发出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5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十四人，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与北京银行签署4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合同的议案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现基于公司发展需

要，北京银行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为4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上述综合授信合同，并授权由公司高级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韦传军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该决议在北京银行的综合授

信额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均有效。

二、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号：

2014-028）。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9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28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29日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29日9:30至11:30、13:00至15:00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总部

三、会议召集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

五、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事项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2年第

二次修订）》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投票时间为2014年5月29日9:

30-15:00，网址为：www.sseinfo.com。

六、出席人资格：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2014年5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

故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议题：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度财务报告

4、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6、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

7、关于公司201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见决议公告。

八、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资本运营部， 邮编：

518048

2、登记时间：2014年5月26日—5月28日，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

3、登记办法：

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可采取专人送达、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

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持股凭

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九、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邮编：518048

十、联系人姓名：张晓瑜、唐燕

联系电话：0755-82039509� �传真：0755-82039900

十一、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交通、住宿自理。

特此通知。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9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式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个人）出席贵公司2013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附件二：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2013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383

金地投票

7 A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一次性表决所有决议 决议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

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议案

7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

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元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元

3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3.00

元

4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00

元

5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5.00

元

6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6.00

元

7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7.00

元

3、在“申报股数” 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23日)A�股收市后，持有“金地集团” A�股（股

票代码600383）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

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383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383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383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383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

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99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

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

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

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067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 下午14:30

召开地点：固安县规划馆二楼报告厅（大广高速固安出口正对面）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56,399,69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3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861,79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4%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

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 ）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公司在

任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2013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956,155

，

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2

2013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956,156,163 99.97% 243,331 0.03% 200 0

是

3

2013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年度报告

摘要

956,155,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4

201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956,155,463 99.97% 243,531 0.03% 700 0

是

5

2013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956,155

，

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6

关于调整公司独

立董事薪酬的议

案

956,155

，

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7

关于授权董事会

审批园区拓展协

议的议案

956,155

，

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8

关于授权公司购

买经营性用地的

议案

956,155

，

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9

关于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954,538,098 99.81% 1,860,696 0.19% 900 0

是

10

关于授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购买

商业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

956,155

，

463 99.97% 243,331 0.03% 900 0

是

11

2013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954,393,932 99.79% 2,004,862 0.21% 900 0

是

其中，第4项议案《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分段表决结果为：

类 别 同意票数

（

股

）

反对票数

（

股

）

弃权票数

（

股

）

持股

5%

以上股东

911,186,559 0 0

持股

1%-5%

股东

18,107,494 0 0

持股

1%

以下股东

26,861,410 243,531 700

其中

：

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上单一

股东

26,859,210 243,331 0

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下单一股东

2,200 200 7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曹程钢、张紫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14-018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通知情况：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2014年4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 www.� cninfo.com.cn）。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上午9：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江边路19号223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熊俊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数为155,921,8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42�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3年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签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5,921,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尹磊、沈苏宁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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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8日在

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大唐电信201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见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81,362,0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4168

（三）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曹斌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

人，董事秦曦、独立董事王瑞华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公 司

2013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381,362,0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2

公 司

2013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

告

381,362,0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3

公 司

2013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

告

381,362,0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4

公 司

2013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381,362,0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5

关于公司

2013

年 度

利润分配

的议案

381,362,0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6

关 于

2014

年为控股

子公司银

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

议案

381,362,0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7

关于与大

唐电信集

团财务公

司日常关

联交易议

案

7,557,1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8

关于公司

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

案

7,557,1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议案7和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

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和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回避表决。 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19,585,227股；大唐电

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控制的企业， 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为148,118,845股；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为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控制的企业，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6,100,862股。 上述关联股东合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73,804,934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杰、

崔明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9日


